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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指定市立學校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辦法部

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臺南市政府指定市立學校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於一百零五年一月十九日訂定發布，茲因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臺南市

市立國民中小學新生分發入學要點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許可辦法

修正，並配合臺南市法制作業準則之法規體例，爰擬具本辦法修正草案，其修

正重點如下： 

一、修正授權依據。（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酌修文字。（修正條文第二條、第五條、第八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 

三、修正招生範圍。（修正條文第四條） 

四、酌修適用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條次。（修正條文第五條、第八條、

第十五條） 

五、酌修適用法規名稱。（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六、新增實驗教育計畫經停辦、不續辦、擬恢復原有辦學型態及經主管機關命

停辦實驗教育計畫者，應辦理事項。（修正條文第十五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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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指定市立學校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辦法部

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規範本府指

定市立學校型態實驗

教育事項，並依學校

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

例（以下簡稱實驗教

育條例）第二十五條

第二項規定，訂定本

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學校

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

例（以下簡稱本條

例）第二十一條第二

項規定訂定之。 

配合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實施條例修正，酌修授

權依據，並敘明本辦法

訂定目的。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

機關為本府教育局。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

機關為臺南市政府教

育局。 

依臺南市法制作業準則

第六條第三項規定，酌

修文字。 

第四條 受指定學校之

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

招生範圍不受臺南市

國民中小學學區劃分

調整及審查作業要點

第四點第一項規定之

限制。 

第四條 受指定學校之

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

招生學區範圍屬臺南

市國民中小學學區劃

分調整及審查作業要

點規定之自由入學類

型。 

查臺南市國民中小學學

區劃分調整及審查作業

要點已刪除自由入學類

型，又該要點第四點第

二項規定「辦理學校型

態實驗教育之國中小，

其入學學生不受前項學

區之限制」，爰修正招

生範圍。 

第五條 受指定學校辦

理實驗教育應維護學

生基本人權，積極營

造友善校園之教育環

境，並遵守實驗教育

條例第六條第一項各

款之規定。 

第五條 受指定學校辦

理實驗教育應維護學

生基本人權，積極營

造友善校園之教育環

境，並遵守本條例第

六條各款之規定。 

一、增補援引之法規項

次。 

二、酌修文字。 

第八條 受指定學校依

實驗教育條例第二十

三條第四項規定，應

於實驗規範載明不適

用之相關法令規定。 

第八條  受指定學校依

本條例第二十條第三

項規定，應於實驗規

範載明不適用之相關

法令規定。 

一、配合學校型態實驗

教育實施條例修正，

修正援引之法規條

次。 

二、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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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原就讀受指

定學校之學生依其學

籍於指定學校就讀；

無就讀受指定學校意

願者，於該學年度由

主管機關依臺南市市

立國民中小學新生分

發入學要點協助安排

就讀學校。 

第十四條 原就讀受指

定學校之學生依其學

籍於指定學校就讀；

無就讀受指定學校意

願者，於該學年度由

主管機關依臺南市立

國民中小學新生分發

入學要點協助安排就

讀學校。 

配合「臺南市立國民中

小學新生分發入學要

點」修正法規名稱為

「臺南市市立國民中小

學 新 生 分 發 入 學 要

點」，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五條 計畫主持人

於實驗教育計畫期滿

後，依實驗教育條例

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提出續辦之申請者，

應依同條例第十一條

第一項及第十七條第

一項規定檢附實驗教

育計畫成果報告書及

評鑑結果報告，作為

主管機關是否許可續

辦之參考。 

 前項續辦，其申

請、審議及許可程

序，準用實驗教育條

例第七條至第十條之

規定。 

第十五條 計畫主持人

於實驗教育計畫期滿

後，依本條例第十條

第一項規定提出續辦

之申請者，應依本條

例第十條第二項及第

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檢

附實驗教育計畫成果

報告書及評鑑結果報

告，作為主管機關是

否許可續辦之參考。 

 前項續辦，其申

請、審議及許可程

序，準用本條例第七

條至第八條之規定。 

一、配合學校型態實驗

教育實施條例修正，

爰修正援引法規之條

次。 

二、酌修文字。 

第十五條之一 實驗教

育計畫有停辦或不續

辦之必要時，計畫主

持人應於預定停辦或

不續辦之該學年度開

始六個月前，向主管

機關申請；經送實驗

教育審議會審議通

過，並由主管機關核

定後，始得辦理。 

一、本條新增。 

二、參酌「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許可辦法」第十

條規定，新增實驗

教育計畫經停辦或

不續辦，計畫主持

人應於預定停辦或

不續辦之該學年度

開始六個月前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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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停辦或不續辦

之申請，應擬具計畫

書，載明下列事項： 

一、停辦或不續辦之

原因。 

二、期程規劃。 

三、停辦期間或不續

辦後，學校設施

設備、檔案資料

之 管理 維護 方

式。 

四、教職員工之離退

處理措施。 

五、學生之輔導轉學

措施。 

六、其他有關停辦或

不續辦事務之規

劃。 

 經許可改制之實驗

學校，擬恢復原有辦

學型態者，除前項計

畫書外，並應擬具恢

復原有辦學型態計畫

書，載明下列事項： 

一、整體發展方向及

特色。 

二、校地面積及校舍

相關資料。 

三、教學單位及行政

單位之規劃。 

四、擬設科、學程及

班級。 

五、擬聘校長及師資

之規劃。 

六、圖書、儀器等教

學設備之規劃。 

計畫書，向主管機

關申請；另增訂擬

恢復原有辦學型態

者應擬具恢復原有

辦學型態計畫書，

及經主管機關命停

辦實驗教育計畫

者，應於指定期限

內，擬具計畫書，

向主管機關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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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校經費概算、

財務規劃、經費

來源及其證明文

件。 

八、期程規劃。 

九、其他恢復原有辦

學型態之相關事

項。 

 實驗學校經主管機

關依實驗教育條例第

十九條第一項第五款

規定命停辦實驗教育

計畫者，應於主管機

關指定期限內，依前

二項規定擬具計畫書

報主管機關。 

第十六條 受指定學校

違反實驗教育條例或

實驗教育計畫、經實

驗教育評鑑結果辦理

不善、不通過或有影

響學生權益之情事

時，主管機關得提經

實驗教育審議會審議

通過後，限期整頓改

善或廢止原指定。 

 主管機關廢止原指

定後，應命學校於次

一學年度起，停辦實

驗教育計畫；其經實

驗教育審議會決議停

辦或不通過續辦者，

亦同。 

 實驗教育計畫經停

辦或不續辦後，受指

定學校應恢復原有辦

第十六條 受指定學校

違反本條例或實驗教

育計畫、經實驗教育

評鑑結果辦理不善、

不通過或有影響學生

權益之情事時，主管

機關得提經實驗教育

審議會審議通過後，

限期整頓改善或廢止

原指定。 

 前項主管機關廢止

原指定後，並命學校

於次一學年度起，停

辦實驗教育計畫；其

經實驗教育審議會決

議停辦或不通過續辦

者，亦同。 

 實驗教育計畫經停

辦或不續辦後，受指

定學校應恢復原有辦

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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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型態。 學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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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指定市立學校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 
第 一 條   為規範本府指定市立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事項，並依學校

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以下簡稱實驗教育條例）第二十五

條第二項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教育局。 

第 四 條   受指定學校之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招生範圍不受臺南市

國民中小學學區劃分調整及審查作業要點第四點第一項規定

之限制。 

第 五 條   受指定學校辦理實驗教育應維護學生基本人權，積極營

造友善校園之教育環境，並遵守實驗教育條例第六條第一項

各款之規定。 

第 八 條   受指定學校依實驗教育條例第二十三條第四項規定，應

於實驗規範載明不適用之相關法令規定。 

第 十四 條   原就讀受指定學校之學生依其學籍於指定學校就讀；無

就讀受指定學校意願者，於該學年度由主管機關依臺南市市

立國民中小學新生分發入學要點協助安排就讀學校。 

第 十五 條   計畫主持人於實驗教育計畫期滿後，依實驗教育條例第

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出續辦之申請者，應依同條例第十一條

第一項及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檢附實驗教育計畫成果報告書

及評鑑結果報告，作為主管機關是否許可續辦之參考。 

  前項續辦，其申請、審議及許可程序，準用實驗教育條

例第七條至第十條之規定。 

第十五條之一   實驗教育計畫有停辦或不續辦之必要時，計畫主持人應

於預定停辦或不續辦之該學年度開始六個月前，向主管機關

申請；經送實驗教育審議會審議通過，並由主管機關核定

後，始得辦理。 

  前項停辦或不續辦之申請，應擬具計畫書，載明下列事

項： 

一、停辦或不續辦之原因。 

二、期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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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停辦期間或不續辦後，學校設施設備、檔案資料之

管理維護方式。 

四、教職員工之離退處理措施。 

五、學生之輔導轉學措施。 

六、其他有關停辦或不續辦事務之規劃。 

  經許可改制之實驗學校，擬恢復原有辦學型態者，除前

項計畫書外，並應擬具恢復原有辦學型態計畫書，載明下列

事項： 

一、整體發展方向及特色。 

二、校地面積及校舍相關資料。 

三、教學單位及行政單位之規劃。 

四、擬設科、學程及班級。 

五、擬聘校長及師資之規劃。 

六、圖書、儀器等教學設備之規劃。 

七、學校經費概算、財務規劃、經費來源及其證明文

件。 

八、期程規劃。 

九、其他恢復原有辦學型態之相關事項。 

  實驗學校經主管機關依實驗教育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第

五款規定命停辦實驗教育計畫者，應於主管機關指定期限

內，依前二項規定擬具計畫書報主管機關。 

第 十六 條   受指定學校違反實驗教育條例或實驗教育計畫、經實驗

教育評鑑結果辦理不善、不通過或有影響學生權益之情事

時，主管機關得提經實驗教育審議會審議通過後，限期整頓

改善或廢止原指定。 

   主管機關廢止原指定後，應命學校於次一學年度起，停

辦實驗教育計畫；其經實驗教育審議會決議停辦或不通過續

辦者，亦同。 

  實驗教育計畫經停辦或不續辦後，受指定學校應恢復原

有辦學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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